
附件2

佛山市高明区小微服务业企业上规模
扶持资金申请承诺书

	申报单位
承诺
	    我单位申报       年佛山市高明区小微服务业企业上规模扶持资金，并做出如下承诺： 

一、对本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；

二、我单位未被纳入“信用中国（广东佛山）”地方黑名单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
三、如获得奖励资金支持，愿意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经促、发改、市监、文广旅体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如申请人提供材料、信息虚假，或拒不配合监督，或有违反上述承诺的其他失信行为，本单位同意退还奖励资金，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追偿成本及全部法律责任。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属地镇（街道）经济发展办公室审核意见
	已对申报资料的表面真实性和申报条件进行审核，初步认定符合申报条件。 

审核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
